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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建筑震害分析 

 
清华大学土木结构组，西南交通大学土木结构组，北京交通大学土木结构组 

 

摘要：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 8.0 级地震，地震造成了大量建筑的倒塌和损坏，给人民的生命

和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本文汇总了清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土木结构组在四川地震

主要灾区所调查的建筑震害资料，根据建筑的结构类别、建造年代、地震区估计烈度和使用功能进行了

统计整理。结合典型工程震害案例，分析了此次地震中的建筑震害特点，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汶川地震 震害分析 震害案例  
 

1 引言 
 2008年5月 12日 14时 28分，四川汶川县发生里氏 8.0级地震，震中位于汶川县映秀镇（纬度 31.0°N、

经度 103.4°E），震源深度 14km。汶川地震是我国自建国以来最为强烈的一次地震，直接严重受灾地区

达 10 万平方公里，包括震中 50km 范围内的县城和 200km 范围内的大中城市。全国大部分地区有明显

震感，泰国首都曼谷，越南首都河内，菲律宾、日本等地也有震感。截至 6 月 14 日，地震已造成 69170
人遇难，17428 人失踪，374159 人受伤，4624 万人受灾。地震发生后，清华大学立即组织了相关专业

的专家赶赴四川协助抗震救灾，并会同西南交通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土木结构有关专家，先后分三批开

展建筑震害调查，广州建筑质检站专家也提供了相关建筑震害安全检查的数据。本文汇总了有关建筑震

害调查资料，根据建筑的结构类别、建造年代、地震区估计烈度和使用功能，对建筑震害情况进行了初

步统计，分析了此次地震的建筑震害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建筑抗震现状进行了初步评价，并提出

了有关建议。 
 

2 建筑震害等级划分 
 本次建筑结构专家赴四川协助抗震救灾主要工作是进行房屋建筑震后安全检查。根据当地有关部门

要求，按震后建筑结构的破坏程度被分为四个等级： 
（1）可以使用，即结构的承重结构基本保持完好，少量非结构构件损伤，继续使用不会引起承重

结构的破坏，损伤的非结构构件不会造成对生命和财产的威胁； 
（2）加固后使用，即承重结构发生一定的损伤，部分非结构构件破坏，继续使用可能将会引起承

重结构的损伤加大，或是剩余的非结构构件不稳定，对生命和财产产生威胁； 
（3）停止使用，即承重结构发生严重损伤，仅能保持自身结构稳定，不能继续使用； 
（4）立即拆除，即承重结构发生非常严重的损伤，随时可能发生倒塌。 
另外，也有一些地区要求将建筑物损伤程度分为三个或五个等级的。 
尽管以上震后建筑结构破坏程度等级划分标准与建设部 1990 颁布的《建筑地震破坏等级划分标准》

不一致，但考虑到本次地震灾区建筑安全检查的实际情况，本文建筑震害调查统计仍根据“可以使用、

加固后使用、停止使用、立即拆除”四个等级来进行，并将震区建筑破坏程度按照结构形式、建造年代、

震区估计烈度和使用功能进行分类统计整理，对研究震害成因和今后制定抗震设防标准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3 各类结构形式的震害 
3.1 砌体－木屋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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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木材可以就地取材，砌体使用较少，这种结构的造价非常低，在村镇多采用这种结构作为简易

厂房、仓库等。但是这种结构的砌体墙和砌体柱强度不高，且大多年代较长，在地震中容易发生屋面破

坏和局部倒塌，见图 1。 

 
安县某厂房 蓥华镇自建住宅 红白镇中学单层教室 

图 1 砌体-木屋架结构的震害 

 
3.2 砖混结构 

地震区村镇的住宅、教学楼，城市的一些旧的居民楼、办公楼、小型厂房多采用砖混结构。这类结

构在地震区数量最多，震害也比较严重，比较典型的破坏形式有：结构抗震体系单薄，未设置构造柱，

也有未设置圈梁，预制楼板未拉结。图 2 为砌体结构震害情况。 
当合理设置构造柱和圈梁，砖混结构也能有效抵御地震破坏，在震害调查中也发现基本没有受到破

坏的砖混结构。因此，对于砌体结构，如何保证结构的整体性和侧向承载力是抗震设计的关键。 

 
南坝镇小学教学楼垮塌 

 
汉旺镇铁路货运站宿舍楼倒塌 蓥华中学教学楼右段倒塌 

（左段为框架结构） 

 
江油花园路初级中学教学楼纵向承重

墙和砖柱严重破坏 
雁门中心小学教学楼预制板拉结不足

导致破坏 

 
安县合理设置构造柱和圈梁的砌体结

构 

图 2 砖混结构的震害 

 
3.3 框架－砌体混合结构 

这类结构形式有多种，如底框砖混结构（底部框架－上部砖混，竖向混合），底层部分框架、部分

砌体－上部砖混，以及部分框架－部分砖混（水平混合）。这类结构的体系大多比较混乱，由于经济原

因，大多尽可能少用混凝土框架，框架和砌体承重墙抗侧力构件的承载力和变形能力很不协调，平面抗

侧刚度极不均匀。这类结构的震害主要有：底部框架由于变形集中而破坏，或上部砌体结构破坏。图 3
为框架－砌体混合结构的震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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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镇底框砖混加油站 

   
剑南春集团框架-砖混办公楼（水平混合） 

   
都江堰魁光街底框砖混建筑震害 
图 3 框架－砌体混合结构 

 
3.4 框架结构 

本次地震中，大多数框架结构的主体结构震害一般较轻，主要破坏发生在围护结构和填充墙，尤其

是圆形填充墙的破坏较重（见图 12）。这类破坏仍然会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且震后的修复工作

量很大和费用很高。个别因施工质量很差、结构布置过于复杂的框架结构也发生严重破坏，甚至倒塌。

此外，由于楼板的增强作用、建筑需要在框架梁上增加砌体、或填充墙的增强作用、或增大上部结构的

刚度，使得框架梁或屋盖的实际刚度增大，在实际框架结构震害中，很少看到“强柱弱梁”型破坏。图

5 为框架结构震害情况。此外，还有错层结构造成短柱剪切破坏，异形柱端破坏。 

 
都江堰填充墙发生破坏 

 
都江堰某住宅小区框架结构倒塌 

 
都江堰某住宅小区框架结构底层破坏

 
都江堰某住宅小区框架结构倒塌 

（屋顶结构太重） 
 

都江堰某公共建筑框架结构局部垮塌 南坝镇-强梁弱柱导致柱顶产生塑性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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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层造成短柱剪切破坏 

 
异形柱端破坏 

图 4 框架结构的震害情况 
3.5 框架－剪力墙（核心筒）结构 

本次地震中，框架－剪力墙（核心筒）结构，由于具有较大的抗震刚度和承载力，显示出了优越的

抗震性能，尤其是与统一地区的框架结构相比，框架－剪力墙（核心筒）结构的非结构构件的损坏要轻

很多。图 5 为绵阳新益大厦，在地震中仅少数围护结构产生细微裂缝。 
值得注意的是，框架－剪力墙（核心筒）结构主要在成都和绵阳等大城市才有采用，而这些城市在本

次地震中的烈度并不高。因此，框架－剪力墙（核心筒）结构的抗大震性能在这次地震中没有表现出来。 

  
图 6 绵阳新益大厦（承重结构没有损坏，少量围护结构有一些细小裂纹） 

 
3.6 轻钢结构(屋面)/钢桁架拱 

由于自重较轻和强度较大，钢结构抵御地震的能力比较强，震害比较轻，主要发生在维护结构。图

7 为绵阳九洲体育馆，其主体结构和支座均无明显损伤，仅在围护结构和钢结构的结合处有轻微碰撞破

坏。图 8 为江油县体育馆，主体结构轻微损伤，网架结构无明显损伤，网架结构支座松动严重。 

  
图 7 绵阳九洲体育馆 

  
图 8 江油体育馆 

 
3.7 其它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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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震害情况还有伸缩缝处碰撞（图 9）、鞭稍效应造成顶部突出物结构破坏（图 10）、装饰构件破

坏（图 11）、圆形填充墙破坏（图 12）。 

  
绵阳某酒店                  汶川某教学楼 

图 9 伸缩缝处碰撞破坏 

  
都江堰某公共建筑                  都江堰公安局 
图 10 鞭稍效应造成顶部突出物结构破坏 

  
图 11 装饰构件破坏 

   
绵阳科技馆                   剑南春办公楼                汉旺某办公楼 

图 12 圆形填充墙破坏 
 

4 震害情况统计 
4.1 按结构形式 
 各类结构形式建筑的震害情况统计如表 1 所示。震区大量应用的砌体结构、砌体－框架混合结构和

框架结构的不同震害程度的对比见图 13。破坏程度严重而应立即拆除和停止使用所占的比例来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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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结构形式的抗震性能按以下顺序依次增强：砌体结构——砌体－框架混合结构——框架结构——框架

－剪力墙（核心筒）结构/钢结构。除了各类结构本身抗震性能的差别以外，结构体系和施工质量的离

散程度也对结构的抗震性能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各种砌体结构，建造随意，有时没有进行设计，很多情

况是结构体系不清楚，因此结构的抗震性能难以把握，破坏情况也多种多样，可能是砌体墙剪切破坏或

砂浆强度不足错动剪切破坏，也可能是楼板拉结破坏和砌体墙的倾覆破坏。而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

结构和钢结构，大多情况下结构体系的传力路径比较清晰，施工工艺先进，容易保证质量，结构的抗震

性能能够比较准确的预测和设计。这类结构如发生严重震害，大多是由于施工质量问题或严重结构不规

则造成。 
表 1 建筑震害情况统计（按结构形式分类） 

 可以使用 加固后使用 停止使用 立即拆除 

砌体-木架屋顶结构 0 (0%) 2 (67%) 0 (0%) 1 (33%) 
砌体结构 36 (22%) 59 (36%) 27 (17%) 40 (25%) 

砌体-框架混合结构 17 (61%) 5 (18%) 4 (14%) 2 (7%) 
框架结构 63 (60%) 34 (32%) 8 (8%) 0 (0%) 

框架-剪力墙(核心筒)结构 5 (72%) 1 (14%) 1 (14%) 0 (0%) 
轻钢结构(屋面)/钢桁架拱 3 (50%) 3 (5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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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砌体结构、砌体框架混合结构和框架结构震害情况对比 

 
4.2 按建造年代 
 建造年代对结构破坏程度的影响有两方面：使用年限的长短和设计规范的不同。将建筑震害情况按

照各版本抗震设计规范的实施年份划分，得到表 2 和图 14 所示的震害情况统计。由于 78 年以前的建筑

现存较少，而且 78 版抗震规范条文比较简单，在比较中不再列出。可以发现 1979 年-1988 年之间的建

筑结构破坏的情况最严重，其原因主要是，使用年限较长；当时经济水平较低，大多数房屋以砌体结构

为主，而砌体结构本身的抗震性能相对于其他结构较弱；设计规范的安全储备水平较低。 
 

表 2 建筑震害情况统计（按建造年代分类） 

建造年代 可以使用 加固后使用 停止使用 立即拆除 

-1978 3 (30%) 3 (30%) 3 (30%) 1 (10%) 
1979-1988 21 (22%) 40 (42%) 7 (7%) 27 (28%) 
1989-2001 34 (47%) 19 (26%) 11 (15%) 8 (11%) 

2002- 29 (55%) 19 (36%) 4 (8%) 1 (2%) 
不详 39 (51%) 22 (28%) 10 (13%)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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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不同年代建造的建筑震害情况对比 

  
比较抗震设计规范 TJ11-78[1]、GBJ 11-89[2]、GB50011-2001[3]可以发现，自 1976 年唐山地震以来，

我国加强了对工程结构抗震领域的研究，使得抗震设计规范逐渐完善，在抗震设计中考虑的内容越来越

全面，如表 3。同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建筑抗震设计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同期的混凝土结构规

范为例[4]- [7]，结构的设计安全水平和安全储备从 74 规范以后逐渐提高，如表 4 所示。而 74 规范的安全

水平和安全储备之所以最低，正是受当时经济水平所限。由此可见，抗震水平也是国家经济水平的反映。 
 

表 3 抗震设计规范的内容比较 

 TJ11-78[1] GBJ 11-89[2] GB50011-2001[3] 

概念设

计要求 非常简单 简单 较为详细 

场地和

地基 

简单的场地土要求；验

算地基土容许承载力；

判别是否是液化土。 

场地和土的类型划分；较为详细的分类

地基土承载力验算；判别液化土的液化

程度，分别提出对应抗液化措施。 

增加对断裂带的要求；对

桩基的抗震要求；其余同

左。 

地震荷

载计算 

仅考虑水平方向的底部

剪力法和振型分解反应

谱法。 

考虑扭转和竖向地震作用；考虑顶部附

加地震作用；其余同左。 

增加对层间地震力的要

求；考虑地基与结构的相

互作用，其余同左。 

截面抗

震验算 
简单的几个参数对强度

做要求，无详细规定。 

较为详细的强度验算，增加了对变形的

要求以及薄弱位置处的弹塑性变形计

算。 

同左，但是规定更为详

细。 

砌

体

结

构 

限制抗震横墙的间距和

建筑总高度；对一定高

度的建筑，选择使用构

造柱；对部分情况下的

混凝土预制楼板做拉结

要求。 

增加高宽比要求；详细的抗剪强度计算

公式；对一定高度的建筑，要求正常情

况下使用构造柱，对教学楼、医院等横

墙较少的建筑，提高对使用构造柱的要

求；增加对多层砌块结构的要求。 

提高对圈梁最小纵筋要

求；增加对增设构造柱的

纵筋和箍筋要求；其他同

左。 主

要

构

造

要

求 

框

架

结

构 

设置抗震缝；要求质量

中心和刚度中心重合；

设置柱的最小配筋率；

给出了详细的节点构造

图。 

限制规范最大使用高度；划分抗震等

级；规定规则结构的定义；对抗震墙做

较为详细的规定；对基础、钢筋的接头

与锚固做要求；设定截面设计的地震调

幅；设定详细的梁、柱及其加密区的纵

筋和箍筋间距和最小直径等要求；限制

柱的截面和轴压比。 

提高对抗震等级的划分；

提高截面设计的地震调

幅；对跨高比较小的连梁

和剪跨比较小柱提高抗

剪要求；提高对柱截面、

纵筋和箍筋的要求；其余

同左。 
*内容相同的部分，新版规范的详细程度往往高于旧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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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安全水平与安全储备的比较 

安全水平 安全储备 
规范系列 

受弯构件 受压等构件 受弯构件 受压等构件 
BJG21-66[4] 2.22 (1.59） 2.10 (1.35) 2.22 (1.27) 2.10 (1.13) 
TJ 10-74[5] 1.40 (1.00） 1.55 (1.00) 1.75 (1.00) 1.86 (1.00) 

GBJ 10-89[6] 1.72 (1.23) 1.61 (1.04) 2.24 (1.28) 2.08 (1.12) 
GB50010-2002[7] 2.15 (1.54) 2.00 (1.29) 2.80 (1.60) 2.60 (1.39) 

*以 TJ 10-74 为参考值；安全水平：以标准值为参考；安全储备：以平均值为参考。 
 
4.3 按地震区烈度 
 根据本文作者所调查本次地震区估计烈度，各地区建筑震害情况统计见表 5 和图 15。从破坏情况

较为严重的两类建筑（“停止使用”和“立即拆除”）来看，基本符合烈度越大，破坏越严重的分布趋势。

但是都江堰、绵阳和相同地震烈度的其他地区相比，震害较轻。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城市的经济水平相对

较好，建筑以框架结构或框架-剪力墙结构为主；而其他地区，如江油，建筑以砌体结构为主，震害较

为严重。因此可见，除了国家整体经济水平对抗震设防水准的影响外，地区经济水平也对抗震水平也起

到了约束作用。 
表 5 建筑震害情况统计（按本文作者估算地震区烈度分类） 

设防烈度 绵阳 6 梓潼 7 江油 7 都江堰 7 安县 7 平武 7 
本次地震估计

烈度 
绵阳 6+ 梓潼 6 江油 7 都江堰 7.5 安县 7.5 平武 7 

可以使用 41 (64%) 1 (8%) 19 (19%) 45 (30%) 16 (47%) 3 (12%) 
加固后使用 10 (16%) 7 (54%) 46 (46%) 29 (35%) 7 (21%) 4 (15%) 
停止使用 11 (17%) 1 (8%) 11 (11%) 9 (11%) 4 (12%) 11 (42%) 
立即拆除 2 (3%) 4 (31%) 25 (25%) 0 (0%) 7 (21%) 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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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不同地区的建筑震害情况对比 

 
4.4 按使用用途 
 从建筑使用用途上来看，学校和工厂建筑的震害最严重，如表 5 和图 16 所示。震区的学校建筑主

要以砌体结构为主，加上建筑上的大开间、大门窗洞、外挑走廊，有时甚至无抗震构造措施，导致其抗

震性能较差。工厂的厂房也多为砌体结构，规模不大而且多为人员较少的车间，因此其抗震设计的要求

也很低，导致震害较为严重。政府机构多用框架结构，其震害最轻。其他类型建筑的震害介于这两类建

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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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建筑震害情况统计（按使用功能分类） 
 学校 政府 商住 工厂 医院 其他公建 

可以使用 6 (16%) 23 (43%) 41 (51%) 16 (23%) 2 (25%) 38 (52%) 
加固后使用 7 (19%) 24 (44%) 23 (28%) 29 (41%) 4 (50%) 16 (22%) 
停止使用 13 (35%) 6 (11%) 14 (17%) 5 (7%) 2 (25%) 11 (15%) 
立即拆除 11 (30%) 1 (2%) 3 (4%) 20 (29%) 0 (0%)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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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不同使用功能的建筑震害情况对比 

 

5 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汶川地震的建筑震害调查，得到以下经验和教训： 
 （1）砌体结构的抗震性能需要严格的构造措施和施工质量给予保证，包括合理设置钢筋混凝土构

造柱和圈梁、预制楼板的有效拉结和搁置长度、或增加现浇层等，最好采用现浇楼盖，特别是应加强构

造柱和承重墙的安全储备，否则这种结构形式极易在地震中发生严重破坏。 
 （2）在这次地震中，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表现基本较好，若能保证施工质量，框架结构可以实现

预期的中震和大震抗震性能目标。但这次地震中框架结构的内外装饰饰面、围护结构、填充墙的破坏严

重，仍然造成了较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特别是给震后恢复重建和人们的心理造成很大影响，需在今后

的抗震设计中给予重视，应重点加强围护结构和填充墙与主体框架结构的抗震构造措施的研究。 
 （3）剪力墙结构（包括框架-剪力墙结构和框架-筒体结构）在这次地震中的表现优异，这与其有

较大的抗侧刚度有关。但是这次地震中，剪力墙结构均位于烈度较低的地区，其在大震下的抗震性能没

有体现出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尽管如此，根据已获得的震害调查结果推断，剪力墙结构在非结构构

件的震害方面轻于框架结构，是一种较好的抗震结构形式。 
 （4）建筑抗震规范是保证建筑抗震能力的重要依据。本次地震建筑震害调查表明，严格按照 89
版后抗震规范设计、并保证施工质量的建筑，基本都保持较好的状态。但是，本次地震的震害调查也表

明，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改进，特别是在管理制度、经济投入、概念设计和施工质量

方法，还需不断提高我国的整体抗震防灾的水平。 
 （5）建筑抗震水平与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震害调查表明，城市震害程度抵御乡镇，新建建筑的震

害低于早期建筑，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在资金充裕的条件下，应有限选择更有利于抗震的

结构形式，增加更多的抗震措施。 
 （6）对工程建设的监督和管理仍需加强，避免在设计和施工环节出现不符合抗震规范的建筑工程。

在设计方面，应加强结构抗震体系和概念设计的教育，并在抗震构造措施方面严格执行设计规范的规定，

如构造柱和圈梁设置要求，预制板的拉结要求，最小配筋率和最小配箍率要求，箍筋弯钩和箍筋间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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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等。在施工方面，应严格保证工程材料质量、混凝土级配、钢筋构造措施的实现等，保证工程施工质

量。对农村自建住宅政府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应给予指导，合理设置抗震措施。 
 （7）对有些问题需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如：①由于楼面作用大，框架结构的强柱弱梁机制很难

做到，应对框架结构的强柱弱梁机制保证措施进一步研究；②填充墙有时可协助主体结构共同抗震，提

高整体结构的抗震能力，有时由于填充墙开洞宜造成主体结构形成短柱剪切破坏，因此应加强填充墙对

整体结构的抗震贡献和影响的研究，特别是应加强填充墙与主体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和性能化设计的研

究，避免填充墙严重破坏；③进一步完善抗震构造措施，如最小配筋率、最小配箍率，以及箍筋最小直

径和间距，并应积极推广连续螺旋箍筋技术的应用；④进一步重视结构整体牢固性和结构抗震体系的研

究，提高整体结构抵御意外灾害的安全储备。 
 （8）加强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和普通群众的抗震防灾意识，做好抗震预防工作，特别是保证房屋

建筑达到规定的抗震设防标准，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因建筑物抗震能力不足倒塌破坏造成的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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